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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〔2016〕68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冯利 

 

 

 

关于下发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辅导员专项课工作量认定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系部： 

现将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专项课工作量认

定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专项课工作量认

定办法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7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7月 4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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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辅导员专项课工作量认定办法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完善辅导员工作考核体系，增强辅导员工作实

效性，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辅导员专项课是指辅导员担任兼职心理辅导人

员，或讲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（学院党课、团课以

及开设的形势政策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就业创业指导、国防

教育等必修课或选修课），或在院级及以上级别会议、活动等

场合做经验交流、报告等。 

 

第二章 量化标准 

第三条 辅导员专项课的工作量认定以学时为单位。 

第四条 辅导员担任兼职心理辅导人员，其工作量认定标

准如下： 

面询，1 小时/人次按 1 学时工作量计算； 

心理危机干预，1 小时/人次按 2 学时工作量计算； 

电话咨询，20 分钟/人次按 0.5 学时工作量计算； 

QQ 等新媒体咨询，40 分钟/人次按 0.5 学时工作量计算； 

网络视频咨询，1 小时/人次按 1学时工作量计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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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信件回复，每封回信按 0.5 学时工作量计算； 

团体心理训练、团体心理沙龙，1小时/次按 2 学时工作量

计算； 

拓展训练，1小时/次按 2学时工作量计算； 

100 人以上规模的专题讲座，1 小时/次按 1.5 学时工作

量计算； 

100 人以下规模的专题讲座，1小时/次按 1学时工作量计

算。 

第五条 辅导员讲授党课、团课，1 小时/次按 1 学时工作

量计算。 

第六条 辅导员承担学院开设的形势政策教育、心理健康

教育、就业创业指导、国防教育等必修课或选修课教学任务，

工作量按实际学时计算。 

第七条 辅导员在院级会议、活动等场合做经验交流、报

告，1小时/次按 1 学时工作量计算；在市级以上会议、活动等

场合做经验交流、报告，1 小时/次按 2学时工作量计算。 

 

第三章 认定程序 

第八条 辅导员承担相关必修课或选修课教学任务，工作

量认定时不需额外提供证明材料，以教务处认定的工作量为

准。 

第九条 其他情况，辅导员需提前填报《辅导员专项课申

请认定表》，报学生处审批，并提供相关教案、交流材料等。 



- 4 - 

 

第十条 辅导员不能提供教案（材料）或未按教案（材料）

实施教学的，工作量不予认定。 

第十一条 辅导员工作课时量化每学期进行一次，由学生

处组织实施。 

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：《辅导员专项课申请认定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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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辅导员专项课申请认定表 

辅导员所在部门 职工编号 教师资格证编号 

   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工作年限 

            

申请类别 ◎党课、团课 ◎必修课、选修课 ◎兼职心理辅导教师 ◎交流 ◎其他 

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拟授课时间 

    

个人申请：（从工作经历、教学目的、实施过程、相关资料准备、备课等方面进行说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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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签名： 
  

年   月    日 

系意见： 

 
  

  

  

  

负责人（公章）： 
  

年   月    日 

学生处意见： 

  

  

 

  

负责人（公章）： 
  

年   月    日 

 


